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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82 证券简称：亚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7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9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滨海八路558号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
71,572,797
53.484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国华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

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吴超群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1,468,897
比例（%）

99.8548

反对

票数

80,000
比例（%）

0.1118

弃权

票数

23,900
比例（%）

0.0334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全部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礼丰律师事务所
律师：廖学勇、舒颖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82 证券简称：亚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6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解冻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北乐恒节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乐恒节能”）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被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冻结部分银行账户，涉及金额
共计人民币 76,039,718.95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披露的《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公司于今日收到乐恒节能通知，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4年 9月 12日出具了
“（2024）川1402民初3396号之四”民事裁定书，解除对乐恒节能部分银行账户的的冻结措施。2024
年9月13日，经乐恒节能查询，其名下被法院冻结的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27 证券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24-052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被采取强制措施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除董事金辛海先生以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董事金辛海先生因被采取强制措施而无法正常履行职责，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
《关于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8）。2024年9月12日，公
司接到公安机关通知，公司董事、原副总经理金辛海先生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已被上海市嘉定区人民

检察院批准逮捕。
公司拥有完善的治理结构以及业务流程，公司的日常经营受单个人的影响相对有限，公司各组

织机构、职能部门能按照有关计划开展工作，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已于
2024年8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免去金辛海先生董事及副总经理职
务的议案》，并提名了新的董事人选，公司目前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董事最低人数，可达到
过半数以上董事出席方可举行的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审议须经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的事
项，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以及决议生效。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8
债券代码：128081 债券简称：海亮转债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
总裁、董事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限过半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披露了《关于董事长、总裁、董事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公司董事长、总裁、董事（以下合并简称“增持主
体”）计划自2024年6月13日起6个月内通过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
可的合法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的二级市场波动情况，择
机实施增持计划。

2、增持股份的规模：董事长曹建国先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含）；董事、总裁冯橹铭先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4,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5,000
万元（含）；董事陈东先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

3、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增持计划时间已过半，部分增持主体已实施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合计
增持公司股份7,76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9%，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6,349.37万元。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 增持主体：公司董事长曹建国先生；董事、总裁冯橹铭先生；董事陈东先生。
2. 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本次增持计划前，曹建国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3,364,548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67%；冯橹铭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5%；陈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34,090,9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1%。

3. 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首次公告前12个月内均未披露增持计划。
4. 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首次公告前6个月内均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 增持目的：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切实维

护股东利益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2. 本次增持股份的方式：增持主体将按照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

认可的合法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3.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筹资金。
本次增持股份的金额：董事长曹建国先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不超过人民

币3,000万元（含）；董事、总裁冯橹铭先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4,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5,
000万元（含）；董事陈东先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含）。

4. 本次计划增持股份的价格区间：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的二级市场波
动情况，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5.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计划公告之日起未来6个月内实施（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除外）。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情形
的，增持期限可予以顺延，并及时披露是否顺延实施。

6. 本次增持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增持股份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锁定期
限的安排。

7. 本次增持计划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8. 相关承诺：上述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以及将在上述实施期

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三、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部分增持主体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已实施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合计增持公司股份数量为 7,76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成交金额为6,349.37万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具体如下：

姓名

曹建国

冯橹铭

陈东

合计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裁

董事

本次增持前

持股数量（股）

13,364,548
13,000,000
34,090,938
60,455,486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67%
0.65%
1.71%
3.03%

本次增持股数
（股）

-
5,883,900
1,880,100
7,764,000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13,364,548
18,883,900
35,971,038
68,219,486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67%
0.94%
1.80%
3.41%

注：合计数据统计存在四舍五入差异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增持主

体后续将按照增持计划继续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以及可能存在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
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1.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对
公司治理结构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股票买卖敏感期、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等相关规定。

4.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4-068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本次注销股份1,505,200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4493%。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注销股份1,505,200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4493%，

公司总股本由334,992,000股减少至333,486,800股。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已于2024年9月12

日完成，公司总股本及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数量发生变化，现就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
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2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的议案》，根据回购方案，公司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用于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于2022年2月7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期届满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02），截止2022年2月5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505,200股，约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0.4493%，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7.50元/股，回购的最低成交价为
7.06元/股，回购均价为7.3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1,075,943元（不含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使用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4年9月2日召开的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变更经公司于2021年2月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的回购股份用途，由原方案“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
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同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
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变更回

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三、回购股份的注销安排
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1,505,200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4493%。经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日期为2024年9月12日。本次回购股份注销
手续符合法律法规关于回购股份注销期限的相关要求。

四、注销完成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已注销完成，公司总股本由334,992,000股减少至333,486,800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总数

回购股份注销前
股份数量（股）

165,151
334,826,849
334,992,000

比例（%）
0.05
99.50
100.00

本次注销
股份数量（股）

1,505,200
1,505,200

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165,151
333,321,649
333,486,800

比例（%）
0.05
99.50
100.00

五、注销回购股份对公司及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
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公司本次注销股份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有利于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推动公司的
长远发展。

本次注销前，公司控股股东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龙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67,950,754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20.28%；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家兴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0,
424,900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9.08%。本次注销完成后，青龙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其持
股比例被动增加至20.38%；陈家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其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至9.12%；青龙
控股及实际控制人陈家兴先生持股比例合计被动增加0.14%。

六、后续事项安排
公司将及时按相关规定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事项，并根据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ST金一 公告编号：2024-060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新增直营门店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2023年修订）》的要求，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4年8月份公司旗下品牌新增直营门店

概况公告如下：
序
号

1
门店名称

北京金一武汉SKP店

所在
地区

武汉市

开业时间

2024-8-1
经营形

式

联营

面积
（㎡）

38.2
投资金额（万

元）

565
主 要 商 品 类

别

古法黄金

注：上述投资金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和装修。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此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关于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GHFLYJS[2024]504号

致：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下称《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章
程的要求，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公司委托，指派刘庆国、刘宁律师出席公司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大会”），并就本次大会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
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大会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召开本次大会的通知

于 2024年 8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等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予以公告。

依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提请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为：1.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2.关于2024年度开展货币类金融衍生业务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24年8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等媒体刊登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提交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符合《规则》的有关规定，并已在本次大会

的通知公告中列明。
本次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章程》第六十八条规定，本次大会由半数以上公司

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包玺芳主持。会议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召开程序进行。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于召开本次大

会的通知，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包括：1、截至2024年9月9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或其代理人。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3、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名，代表公司股份201,916,800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39.9655％。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
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198人，代表公司股份24,664,406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4.881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资格，有权对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其他出席人员资格合法。
三、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同时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1、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2、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时间
为：2024年9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公司部分股东通过网络投票平台对本次大会审
议事项进行了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
表决统计结果。

经统计，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共199人，共代表公司股份226,581,206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44.8473％。

本次大会审议议案 1、2分别以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票的99.1380％、99.8841％获得通过，关联股东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1回避表决，关联股东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未出席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
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负 责人：_____________

柳向阳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

刘庆国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

刘 宁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962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2024-047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议案1为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在股东

大会上已回避表决。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01,916,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97%。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3日14:4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9月13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包玺芳董事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计199人，代表股份226,581,2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4.8473％。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01,916,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655％。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8人，代表股份24,664,4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18％。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8人，代表股份 24,664,4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18％。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秘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议案1.00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国十五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451,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80％；反对176,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58％；弃权36,0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451,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80％；反对 176,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58％；弃权 36,
0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6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 关于2024年度开展货币类金融衍生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6,318,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1％；反对

207,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弃权54,9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401,8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53％；反对 207,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19％；弃权 54,
9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2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庆国、刘宁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
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关于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2869 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0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敏行电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敏行电子”）关于解除融资融券业务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2023年11月，敏行电子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4,236,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93%）转

入其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开立的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

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82）。

敏行电子于近日将其持有的上述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236,900股从其在招商证券开立的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全部转回普通证券账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敏行电子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704,8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00%。其中，敏行电子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0,61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05%，全部存放于普
通证券账户；敏行电子的一致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罗瑞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曾晓女士分别
持有公司股份6,939,350股、149,900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3.86%、0.08%，全部存放于普通证券账户。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99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2024-24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年 8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 2024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公司定于 2024年 9月 19日（星期

四）下午 15:30至 16:30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2024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投资者可登陆网
站 https://eseb.cn/1hJQOTbhIDm参与互动交流。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前向投资者征
集问题，提问通道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开放。

参与方式一：登录网站https://eseb.cn/1hJQOTbhIDm；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出席本次2024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郑轶，独立董事李世
辉，董事会秘书汤振羽，财务总监赵春雷，酒鬼湘泉销售管理中心副总经理王恒俊，证券事务代表宋
家麒。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2024-048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运营情况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把握暑运市场机会，全力投入旺季生产经营。

2024 年 8 月本公司的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公里计）同比上升 15.16%，达到 2019 年年同期的
117.41%；旅客周转量（按客运人公里计）同比上升 28.77%，达到 2019年同期的 119.28%；客座率为
86.74%，同比上升9.17个百分点，比2019年同期客座率上升1.36个百分点。2024年8月货邮周转量
（按货邮载运吨公里计）同比上升25.23%，达到2019年同期的126.30%。

国内市场方面，本公司根据今年暑运市场特点，8月重点新增飞往云南、内蒙古、新疆等暑期热点市
场的航线，新开深圳-大理、长春-银川等航线，复航鄂尔多斯-日照、宁波-西宁等航线，加密上海虹桥-成
都天府、上海虹桥-郑州、上海浦东-威海、上海浦东-青岛、上海浦东-天津、北京大兴-深圳、北京大兴-北
海、广州-济南等航线。本公司8月在国内市场的客运运力投入已经达到2019年同期的126.33%。

国际市场方面，公司把握出境游需求旺盛的机遇，加快恢复国际市场的航班运力，8月新开上海
浦东-槟城、西安-河内等航线，加密上海浦东-鹿儿岛、上海浦东-首尔仁川、上海浦东-曼谷、合肥-
大阪等航线。本公司8月在国际市场的客运运力投入已经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01.30%，在澳洲、欧
洲、东南亚、韩国、日本市场运力投入分别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122.10%、150.73%、136.61%、
114.01%、92.20% 。

地区市场方面，本公司8月在地区市场的客运运力投入已经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05.55%。
二、飞机机队
2024年8月，本公司引进1架A320系列客机，未退出飞机。截至2024年8月末，本公司合计运营

789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335架，融资租赁飞机235架，经营租赁飞机219架。
飞机机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架

序 号

宽体客机

1
2
3
4

窄体客机

5
6
7

支线客机

8
合 计

机 型

B777系列

B787系列

A350系列

A330系列

A320系列

B737系列

C919

ARJ系列

厂商

波音

波音

空客

空客

空客

波音

商飞

商飞

自有

57
12
3
7
35
263
151
108
4
15
15
335

融资租赁

44
8
7
13
16
182
111
68
3
9
9

235

经营租赁

5
0
0
0
5

214
113
101
0
0
0

219

小计

106
20
10
20
56
659
375
277
7
24
24
789

三、主要运营数据

客运数据

可 用 座 公 里（ASK）
（百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客 运 人 公 里（RPK）
（百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载运旅客人次（千）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客座率(%)

2024 年 8 月 月
度完成数

27,886.79
19,191.87
8,102.22
592.70

24,190.16
16,833.77
6,850.57
505.82

13,844.52
11,796.83
1,689.11
358.59
86.74

2023 年 8 月
月度完成数

24,216.22
19,223.59
4,522.57
470.06

18,785.56
14,897.92
3,500.75
386.89

11,684.39
10,534.36
872.57
277.47
77.57

同比增长

15.16%
-0.17%
79.15%
26.09%
28.77%
12.99%
95.69%
30.74%
18.49%
11.98%
93.58%
29.24%
9.17pts

2024年 8月累
计完成数

199,813.43
138,422.89
56,875.66
4,514.89

164,352.20
115,425.79
45,455.60
3,470.81
94,533.10
80,961.66
11,098.35
2,473.10
82.25

2023 年 8 月累
计完成数

156,437.93
133,976.38
19,665.48
2,796.08

115,251.24
99,250.35
13,905.51
2,095.38
75,124.56
70,391.74
3,246.88
1,485.94
73.67

同比增长

27.73%
3.32%

189.22%
61.47%
42.60%
16.30%
226.89%
65.64%
25.84%
15.02%
241.82%
66.43%
8.58pts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货运数据

可 用 货 邮 吨 公 里
（AFTK）（百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货 邮 载 运 吨 公 里
（RFTK）（百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货邮载运量（公斤）
（百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货邮载运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综合数据

可 用 吨 公 里（ATK）
（百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收 入 吨 公 里（RTK）
（百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综合载运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87.71
84.55
85.34

814.76
305.37
495.25
14.14
309.91
76.62
230.44
2.84
86.41
49.04
35.09
2.29
38.04
25.09
46.53
20.07

3,324.57
2,032.63
1,224.45
67.48

2,375.01
1,508.17
820.74
46.09
71.44
74.20
67.03
68.31

77.50
77.41
82.31

683.43
342.81
321.85
18.77
247.47
81.21
164.35
1.91
78.92
52.37
24.96
1.60
36.21
23.69
51.06
10.17

2,862.89
2,072.93
728.88
61.07

1,851.16
1,351.56
464.74
34.86
64.66
65.20
63.76
57.08

10.21pts
7.14pts
3.03pts

19.22%
-10.92%
53.88%
-24.67%
25.23%
-5.65%
40.21%
48.69%
9.49%
-6.36%
40.58%
43.13%
1.83pts
1.40pts
-4.53pts
9.90pts

16.13%
-1.94%
67.99%
10.50%
28.30%
11.59%
76.60%
32.21%
6.78pts
9.00pts
3.27pts
11.23pts

83.39
79.92
76.87

6,414.10
2,548.69
3,737.97
127.45
2,425.23
620.37
1,785.44
19.42
684.35
402.44
265.85
16.06
37.81
24.34
47.77
15.23

24,397.31
15,006.75
8,856.77
533.79

16,751.06
10,670.78
5,758.81
321.46
68.66
71.11
65.02
60.22

74.08
70.71
74.94

4,476.85
2,715.25
1,644.21
117.39
1,419.78
547.53
862.59
9.66

497.79
358.89
130.48
8.42
31.71
20.17
52.46
8.23

18,556.27
14,773.12
3,414.11
369.04

11,486.15
9,220.58
2,073.92
191.66
61.90
62.41
60.75
51.93

9.31pts
9.21pts
1.93pts

43.27%
-6.13%
127.34%
8.57%
70.82%
13.30%
106.99%
101.04%
37.48%
12.13%
103.75%
90.74%
6.10pts
4.17pts
-4.69pts
7.00pts

31.48%
1.58%

159.42%
44.64%
45.84%
15.73%
177.68%
67.72%
6.76pts
8.70pts
4.27pts
8.29pts

注：
1、可用吨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业载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2、可用座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的最大座位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3、可用货邮吨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的最大货邮载运量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4、收入吨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载运吨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5、客运人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旅客运输量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6、货邮载运吨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货邮载运吨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7、货邮载运量指实际装载的货邮重量。
8、综合载运率指运输收入吨公里与可用吨公里之比。
9、客座率指客运人公里与可用座公里之比。
10、货邮载运率指货邮载运吨公里与可用货邮吨公里之比。
11、货运数据仅为客机腹舱及客改货相关数据，表中不含全货机机队数据。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运营数据根据本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

在调整的可能性。上述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本公司保留根据
审计结果及实际情况调整运营数据的权利。本公司披露的月度运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
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以上数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hk）和本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www.ceair.com）上发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1226 证券简称：拓山重工 公告编号：2024-050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次
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年5月9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和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总额不超过25,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和总额不超过10,
000.00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前述现金管理额度由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使用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18日、5月 10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近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授权范围内购买了相关现金管理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
号

1

受托方

中国银行广德
支行营业部

产品名称

对公结构性存款
20240560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
益型

购 买 金 额
（万元）

1,000.00

产品期限

2024 年 9 月
13 日 至
2024 年 9 月

27日

预计年化收益
率

1.10%或1.80%

资 金 来
源

闲 置 募
集资金

关 联
关系

无

二、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年5月

9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书面审核意见、保荐机构就该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同意的核查
意见。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审批范围内，无需另外提交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此次投资的现金管理方式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等级低的保本浮动收益型投资

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也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
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导致投资收益未达预期。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投资品种。不得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买股票

及其衍生品和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

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3、公司内审部门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核实。
4、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公司正常经营、资金安全

的情况下进行的，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资金收益，有利于实现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最大化；且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投项目建设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形。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含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受托方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宣城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德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宣城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宣城分行

江苏苏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宣城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宣城分行

江苏苏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宣城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宣城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宣城

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宣城

分行

产品名称

(安徽)对公结构
性 存 款

202330863

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结
构性存款-专户
型 2023 第 157

期P款

（安徽）对公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6018

利多多公司添
利 23J6146 期人
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苏州农商银行
机构结构性存
款 2023 年第四

百零九期

利多多公司添
利 23J6272 期人
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利多多公司添
利 23JG6402 期
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苏州农商银行
机构结构性存
款 2023 年第四

百九十七期

利多多公司添
利 23JG6607 期
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安徽)对公结构
性 存 款

202339903

(安徽)对公结构
性 存 款

202340230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购买金额
（万元）

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0

2，000.00

3，000.00

2，000.00

5，000.00

5,000.00

4,000.00

3,000.00

3,000.00

产品期限

2023 年 04
月 03 日至
2023 年 09

月28日

2023 年 05
月 05 日至
2023 年 11

月06日

2023 年 07
月 05 日至
2023 年 10

月18日

2023 年 7
月 5 日 至
2023 年 9

月28日

2023 年 07
月 25 日至
2023 年 12

月25日

2023 年 07
月 27 日至
2023 年 10

月27日

2023 年 0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11

月15日

2023 年 09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2

月28日

2023 年 9
月 27 日至
2023 年 12

月28日

不定期

2023 年 10
月 18 日
2024 年 4

月15日

2023 年 10
月 31 日
2024 年 2

月1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1.30% 或
3.45%

1.4% 或
3.24%

1.3% 或
3.0%

1.3% 或
2.85%

1.38%-
2.99%

1.30%-
3.00%

1.30% 或
3.20%

1.35% 或
2.35% 或
3.15%

1.3% 或
3.0%

1.55%

1.3% 或
2.6%

1.3% 或
2.57%

资 金
来源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是 否
赎回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投 资 收 益
（万元）

50.4

38.50

25.89

5.64

25.06

14.4

8.30

32.51

16.43

1.55

38.25

19.64

关联
关系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德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宣城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宣城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宣城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宣城分行营业

部

江苏苏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德支行

江苏苏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宣城分行营业

部

江苏苏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宣城分行

江苏苏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宣城

分行

江苏苏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宣城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宣城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宣城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德支行

江苏苏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宣城

分行

江苏苏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宣城分行

中国银行广德
支行营业部

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人
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专户型
2023第 405期H

款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3JG3543 期
（1 个月看涨网
点专属）人民币
对公结构性存

款

(安徽)对公结构
性 存 款

202341021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3JG3630 期
（1个月早鸟款）
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挂钩沪深300指
数双向鲨鱼鳍

结构性存款

苏州农商银行
机构结构性存
款 2023 年第六

百一十三期

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结
构性存款-专户
型 2024 年 第

004期F款

苏州农商银行
机构结构性存
款 2024 年第一

千零二期

挂钩欧元对美
元汇率结构性
存 款 （SD⁃
GA240145V）

苏州农商银行
机构结构性存
款 2024 年第一

千零三期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4JG3127 期
（3个月早鸟款）
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苏州农商银行
机构结构性存
款 2024 年第一

百一十三期

(安徽)对公结构
性 存 款

202405466
苏州农商银行
机构结构性存
款 2024 年第一

百三十三期

(安徽)对公结构
性 存 款

202406023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4JG3252 期
（3个月早鸟款）
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4JG3318 期
(3 个月早鸟款)
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挂钩汇率区间
累计型法人结
构性存款一专
户型 2024 年第

266期N款

苏州农商银行
机构结构性存
款 2024 年第二

百五十一期

(安徽)对公结构
性 存 款

202411330
苏州农商银行
机构结构性存
款 2024 年第二

百五十九期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4JG3417 期
（3个月早鸟款）
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对公结构性存
款2024056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00

3,000.00

3,000.00

2,000.00

3,000.00

5,000.00

3,000.00

3,000.00

2,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6,0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2,000.00

6,000.00

2,500.00

1,000.00

2023 年 11
月 8 日
2024 年 4

月30日

2023 年 11
月 15 日
2023 年 12

月15日

2023 年 11
月 16 日
2024 年 4

月2日

2023 年 12
月 25 日
2024 年 1

月25日

2023 年 12
月 29 日
2024 年 3

月1日

2024 年 1
月 2 日 至
2024 年 4

月11日

2024 年 1
月 3 日 至
2024 年 6

月28日

2024 年 2
月 1 日 至
2024 年 2

月29日

2024 年 2
月 7 日 至
2024 年 3

月8日

2024 年 3
月 1 日 至
2024 年 3

月31日

2024 年 3
月 11 日至
2024 年 6

月11日

2024 年 4
月 1 日 至
2024 年 7

月10日

2024 年 4
月 3 日 至
2024 年 9

月25日

2024 年 4
月 12 日至
2024 年 7

月21日

2024 年 4
月 16 日至
2024 年 7

月16日

2024 年 5
月 6 日 至
2024 年 8

月6日

2024 年 6
月 17 日至
2024 年 9

月18日

2024 年 7
月 2 日 至
2025 年 1

月6日

2024 年 7
月 12 日至
2024 年 10

月22日

2024 年 7
月 18 日至
2024 年 11

月18日

2024 年 7
月 23 日至
2024 年 11

月04日

2024 年 8
月 12 日至
2024 年 11

月12日

2024 年 9
月 13 日至
2024 年 9

月27日

1.2% 或
2.79%

1.3% 或
2.4% 或

2.6%

1.3% 或
2.6%

1.3% 或
2.45% 或
2.65%

1.6% 或
2.8%

1.35% 或
2.54% 或
3.34%

1.2% 或
2.79%

1.35% 或
2.70% 或
3.50%

1.50% 或
2.65%

1.35% 或
2.60% 或
3.40%

1.20% 或
2.55% 或
2.75%

1.35% 或
2.54% 或
3.34%

0.9% 或
2.60%

1.35% 或
2.60% 或
3.40%

0.80% 或
2.60%

1.20% 或
2.55% 或
2.75%

1.20% 或
2.35% 或
2.55%

1.40% 或
2.49%

1.35% 或
2.44% 或
3.24%

1.00% 或
2.46%

1.35% 或
2.44% 或
3.24%

1.10% 或
2.25% 或
2.45%

1.10% 或
1.80%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39.90

6.00

29.49

4.08

10.19

34.79

31.38

6.21

4.35

6.41

19.12

20.87

-

42.73

3.98

15.93

-

-

-

-

-

-

-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累计
余额为人民币23,500.00万元（含本次），未超过股东大会授权额度。

六、备查文件
1、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合同、产品说明书及凭证。
特此公告。

安徽拓山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一十四日


